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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1510       证券简称：特思达        主办券商：首创证券 

 

江苏特思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2年 5 月 24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2 年 5 月 20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 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江苏特思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徐勇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郭胜、江苏君骋律师事务所 

（二） 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深圳科卫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全素香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-、- 

姓名或名称：深圳中智卫安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钟翔宇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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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-、- 

（三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21年 8 月 26日，江苏特思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

“原告”）与深圳科卫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被告一”）签订

《采购合同》，合同编号：【P0-2108-3060】，由原告按照被告一定制

要求提供显示屏、触摸屏，双方约定了产品的规格型号、单价、付款

期限、管辖等内容。合同签订后，原告按照被告一的要求按提供产品，

并对已供产品进行对账确认，现原告已针对已供产品开具全额的增值

税专用发票。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一应付原告货款总计 2076460元，然

原告多次催要，被告一均以各种理由拒绝付款。深圳中智卫安机器人

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被告二”）是被告一的法人独资股东，根据

我国《公司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理应对被告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依据我国有关法律之规定，特向深圳

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（四）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货款 2,076,460.00元及利息暂计至 2022

年 4 月 30 日为 32,000.00 元，暂合计 2,108,460.00 元（实际利息：

以 1,542,900.00 元为基数，自 2021 年 11 月 2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

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的 1.95 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

日止；以 533,560.00 元为基数，自 2021 年 12 月 27 日按照全国银行

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的 1.95 倍计算至实际支

付之日止）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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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3、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。 

（五） 案件进展情况： 

2022年 5 月 20日，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立案。 

2022 年 8 月 17 日，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出具《民事裁定书》

（（2022）粤 0305民初 8250 号），驳回被告深圳中智卫安机器人技术

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。 

2022 年 10 月 26 日，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的开庭传

票，通知本案将于 2022 年 12 月 01日开庭审理。 

三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公司已向法院提交起诉状、

财产保全申请书、证据文书等，后续公司将根据案情进展及时更新披

露。公司将会积极应对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避免给公司及投资者造

成损失。 

（二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系公司作为原告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

件，截至本公告之日，该起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暂未对公司财务方面

产生重大影响，公司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四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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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民事起诉状》 

（二）《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》 

（三）《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 

（四）《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传票》 

江苏特思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10 月 26 日 


